
机电工程学院大学生学科竞赛工作

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学院大学生学科竞赛工作科学化、规范

化和制度化管理，激发各专业师生参加大学生学科竞赛的积

极性，切实保障学院大学生学科竞赛工作高质量发展，结合

学院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大学生学科竞赛，原则上是指中

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的《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中

纳入的竞赛项目。

第三条 学院按照“项目驱动、团队负责、注重成果、

重点扶持”的原则做好学院大学生学科竞赛的组织与管理工

作，重点支持受益面大、参与面广、综合性强、影响力大的

竞赛项目，鼓励学院师生围绕学科、专业、课程、应用领域

以及社会需求，组织开展学科竞赛活动。

第二章 竞赛组织与管理

第四条 学院大学生学科竞赛工作由学科建设办公室

统一管理。

第五条 竞赛归属教研室、实验实训中心、分团委及学

工办负责相关赛事的具体组织、管理与实施。

第六条 学院大学生学科竞赛施行项目团队负责制，每

个学科竞赛为一个项目。竞赛归属部门应在学院学科建设办

公室指导下，采用项目申报方式组建项目团队具体负责该项



赛事相关工作。项目团队应根据赛事具体情况择优选择指导

教师，严格制定和执行竞赛指导和培训计划，做好参赛准备

及指导等相关工作。

第三章 竞赛实施

第七条 项目立项。竞赛项目负责人在接到竞赛通知

后，应组织团队成员认真做好参赛方案，最晚在报名前一个

月前填写《机电工程学院大学生学科竞赛申报表》（附件一）、

《机电工程学院大学生学科竞赛预算申请表》（附件二；按

参赛队伍提交，并须明确竞赛所需各项费用数额及具体测算

依据）并附参赛通知提交学院审批。经学院批准立项后方可

实施。

参赛学生须为学院全日制在校本科生，为扩大参赛学生

受益面，每生每年度原则上只能参加 1 项学科竞赛。

第八条 竞赛组织。项目立项后，项目团队按照参赛方

案，认真开展竞赛项目宣传、选手培训与选拔、校赛组织、

参赛等工作。

第九条 保障支持。竞赛项目团队可根据竞赛需要向学

院申请使用实验室及相关设备，使用前须按要求向学院实验

实训中心申请并获得批准，使用期间要严格遵守实验室管理

规定，保障人员安全、设备安全、水电安全。

第十条 竞赛总结。竞赛结束后，应及时向学院汇报竞

赛情况，撰写新闻稿，公布竞赛相关信息，整理归档与竞赛

相关资料，并向学院提交获奖证书复印件、扫描件。

第四章 经费管理



第十一条 学院根据获奖等级、投入产出比等，对竞赛

项目实行有侧重的经费支持。原则上仅对纳入中国高等教育

学会发布的《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中的竞赛项目

进行经费支持，进入国赛并获得国家级奖项的队伍按照通过

预算金额的 100%进行经费支持，获得省级一等奖（或相当于

一等奖）但未进入国赛的队伍按照通过预算金额的 85%进行

经费支持，获得省级二等奖（或相当于二等奖）的队伍按照

通过预算金额的 70%进行经费支持，获得省级三等奖（或相

当于三等奖）的队伍按照通过预算金额的 50%进行经费支持。

未获奖的不予经费支持。

第十二条 获批的参赛经费应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合理、

合规使用。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凡是由学院资助经费产出的竞赛作品，知识

产权及作品实物归学校所有，竞赛作品由项目团队负责存

档。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学科建设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